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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检查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维护管理，提高城市

道路照明设施维护管理水平，提升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功能，根据《深

圳经济特区城市道路照明管理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除公路以外的市政道路

照明设施，包括道路照明的专用变压器（箱）、配电房（室）、配电

箱（柜）、灯杆、灯具、管线及照明附属设施等。

第三条 本办法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及政府主管、社会参理的原则。

第二章 检查考核范围和内容

第四条 本办法适应范围为深圳市。

第五条 检查考核内容包括道路照明设施亮灯率、设备完好率、装灯

率、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社会监督评价、技术人员配备、设备配置、

维护基地、经费投入、安全生产工作、职工培训、新技术应用与节能

工作等。

第三章 检查考核主体和对象

第六条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为全市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对市、区两级道路照明设施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考核对象：南山区城市管理局、宝安区城市管理局、龙岗区城市管理

局、光明新区管委会建管办、深圳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

第四章 管理标准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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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制定道路照明设施监管办法，并建

立规范、完整的管理规章制度。

第八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根据管理范围、设施数量等设置专

业机构和维护管理设备，配备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第九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根据管理的设施量，参照建设部《全

国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编制年度道路照明维修养护经费

预算，并确保专款专用。维修单价按深圳市建设局、深圳市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站颁布的《深圳市市政维修工程综合价格》（第二册排水、

路灯维修工程）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设施日常运作指标

（一）亮灯率达到 97%以上。

（二）设备完好率达到 95%以上。

（三）装灯率达到 95以上。

第十一条 设施日常维修工作时限

（一）单灯不亮，1 天内修复。

（二）灯杆门、电缆井盖缺失，及时采取临时封盖措施，2天内修复。

（三）路灯专用变压器、配电箱故障，2 天内修复。

（四）大面积熄灯（或一条道路不亮灯）故障，2天内修复。

（五）电缆管线和设施被盗、被挖、被损坏，应及时组织抢修，3 天

内修复。

（六）被撞坏的设施（灯杆、箱复、基础等），应及时组织抢修，3

天内修复。

第十二条 设施日常管理工作

（一）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道路照明设施（设备）技术

档案和维修档案，并切实做好照明设施（设备）维修、抢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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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需保持良好整洁的灯容灯貌，对照明设

施上的乱张贴、乱涂写、乱悬挂及时进行清理，并定期对灯罩进行清

扫（洗）。

（三）各类道路的照明设施达到规定的照度和亮度标准。

（四）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对遮挡照明设施的数枝及时进行修

剪，以提高照明效果。

（五）各种维修材料储备充足，保障维修（抢修）工作正常运行。

（六）非规划、改造项目不得擅自拆迁照明设施，或改变照明功能，

以保持照明的连续性。

（七）因改造、维修需整体关闭道路照明的，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

应提前发布告示，并采取必要的临时照明措施。

（八）非特殊情况，不得白天亮灯修灯。

（九）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路灯供电电源管理，定期检查供

电线路，对擅自偷接路灯电源的，必须严肃查处。

第十三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照明设施巡查制度。定时间、

定路段逐级逐条巡查照明设施，做到责任到人，巡查到位，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问题的投诉，应严格按《深圳市城管系统数

字化城市管理事件分类及处理时限（试行）》和《深圳市城管系统数

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分类及处理时限（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做好职工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工作，每年组织（参加）一次城市照明业务知识讲座或照明设施维护

管理培训学习班、安全生产工作培训学习班。

第十六条 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无重大安全事故。

（一）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二）建立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追究及奖惩制度。

（三）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制定路灯大面积灭灯应急预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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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时，应尽快组织抢修、抢险，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每年组织一次路灯设施（设备）安全

检查、检测工作，强化管理，落实责任，确保道路照明设施运行安全。

（五）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应保障维护管理人员作业安全，责任事

故为零。

第十七条 道路照明施管单位应开展新技术应用与节能工作。维护管

理单位积极推广道路照明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特别是节能产品在

道路照明设施上的应用。

（一）切实开展道路照明设施的节能改造。

（二）根据道路的行人、车辆流量等因素实行分时照明（半夜灯）。

（三）对气体放电灯采用无功补偿。

（四）采用“三遥”控制方式。

（五）推广使用高光效光源，逐步取代低光效光源。

（六）采用节能型的镇流器和控制电器。

（七）采用高光效的照明灯具，提高照明效果。

第十八条 新按管的道路照明设施施工质量评定必须合格，且竣工资

料齐全。

第五章 检查考核项目

第十九条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每年对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单位进行一次

检查考核，考核总分值为 100 分。由检查考核和社会监督评价两部分

组成，其中检查考核占总分的 90%,社会监督评价占总分 10%.考核方

式采用百分制评分，96 分以上为优秀，90 分--95 分为良好，80 分-

-89 分各为合格，79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二十条 检查项目与内容：

（一）亮灯率：15 分。检查内容：各路灯管理单位管辖路灯实际情

况。

（二）设备完好率：15 分。检查内容：各路灯管理单位管辖路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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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备完好情况。

（三）装灯率：10 分。检查内容：各路灯管理单位管辖范围内已投

入使用的道路装灯情况。

（四）设施日常维修工作时限：12 分。检查内容：日常维修工作记

录。

（五）设施日常管理工作：9分。检查内容：年度各项工作目标完成

情况。

（六）巡灯制度：3 分。检查内容：巡灯制度的建立情况，以及责任

落实情况。

（七）社会监督评价：10 分。检查内容：涉及道路照明设施投诉处

理的及时性和处理效果，以及对管辖区亮灯水平评价、服务水平评价、

灯容灯貌评价。

（八）管理机构、技术人员、维护基地、设备配备：4 分。检查内容：

与管辖区域道路照明设施数量的配备（配置）是否符合（达到）维护

管理工作要求。

（九）维修养护经费：4 分。检查内容：维护经费是否按照《全国市

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估算指标》编制的，维修单价按《深圳市市政维

修工程综合价格》（第二册排水、路灯维修工程）执行。是否实行专

款专用。

（十）职工培训工作：2 分。检查内容：职工培训的组织学习情况。

（十一）安全生产工作：5 分。检查内容：制度的落实情况、设施运

行情况等工作。

（十二）新技术应用与节能工作：9 分。检查内容：新技术应用情况、

路灯节能灯改造开展情况。

（十三）新接管路灯设施：2分。检查内容：竣工验收情况，施工质

量评价必须全部合格。

第二十一条 每年十二月份由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城市管理局及

光明新区管委会建管办、深圳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开展年度自查，并

十二月底前将自查情况报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下年一月份由深圳市城

市管理局组织开展检查考核。

第二十二条 检查考核结果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局进行通报，并对优秀

单位给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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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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